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2025年12月30日拟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焦作市永豪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100万平方米中高导铝基覆铜板项目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综合股。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电话：0391-3828806
通讯地址：温县黄河路36号（4548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焦作市永豪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100万平方米中高导铝基覆铜板项目
	焦作市永豪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温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东段
	河南省绿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11000万元，焦作市永豪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100万平方米中高导铝基覆铜板项目。
	废气。涂膜、流平、固化废气经二次密闭+集气风管+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上料废气及配胶废气经密闭+集气风管/集气罩+脉冲袋式除尘器，预留颗粒物监测孔+三级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涂胶废气经二次密闭+集气风管+三级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烘干废气经集气风管+两级冷凝回收（常温水冷+7℃水冷）+三级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热压废气经集气风管+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导热油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器+烟气循环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餐厅油烟废气经静电油烟净化器+高于楼顶排气筒排放。
废水。生产废水（磨板淋洗废水、除油废水、三级逆流水洗废水）先送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物化处理单元进行处理，采用“调节中和+絮凝沉淀+气浮”处理工艺，处理后的生产废水再与生活污水、隔油池处理后的餐饮废水一并送入生化处理单元处理，采用“A/O+二沉”处理工艺，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调节中和+絮凝沉淀+气浮+A/O+二沉，处理能力120m3/d，处理后的废水与循环冷却水外排水经总排口排至温县中投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分公司第二污水处理厂。

噪声。对产生噪声的设备采取室内布置、减振基础等措施。                　      四、固废。建设一般固废仓库和危废仓库。对各类固废分类收集、规范堆存，综合利用或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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